
2024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状态：绩效审核已审

项目名称：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整体自评 项目编码： 50010300024P000119 自评总分： 100.00

项目主管部门： 049-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财政归口处室： 005-经建科 部门联系人： 王蓝宇 联系电话： 63841284

资金情况

年初预算数 全年（调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执行率权重 执行率得分

年度总金额 35,023,171.44 32,484,085.33 32,484,085.33 

其中：财政拨款 35,023,171.44 32,484,085.33 32,484,085.33 100 10.00 10.00 

一般公共预算 35,023,171.44 32,484,085.33 32,484,085.33 100

绩效目标

年初绩效目标 全年（调整）绩效目标 全年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完成市级下达的大气、水、土壤、噪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目标2：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环境污染事故。                                                                                                                                                                                                                                                                        

目标3：严格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制度，严守法律底线。                                                                                                                                                                                                                                                    
目标4：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完成市级下达的大气、水、土壤、噪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环境污染事故。                                                                                                                                                                                                                                                                                                                                                                                                                                                                                                                                

完成市级下达的大气、水、土壤、噪声环境质量改善
目标。                                                                                                                                                                                                                                         

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环境污染事故。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偏离度（%） 得分系数（%） 指标权重 指标得分 是否核心指标 说明

生态环境常年性监测数据个 ≥ 40000 40234 0.59 100 10 10 否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安全转移处置率% ＝ 100 100 0 100 10 10 否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考核任务档次无 定性 达标 1 0 100 15 15 是

“空气质量”考核任务档次无 定性 达标 1 0 100 10 10 是

“生态质量指数变化值”考核任务档次无 定性 达标 1 0 100 10 10 是

“无废城市”建设考核任务档次无 定性 达标 1 0 100 10 10 是

较大以上环境安全事故发生数起 ＝ 0 0 0 100 15 15 是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 ＝ 100 100 0 100 10 10 否

投诉举报办结率 % ＝ 100 100 0 100 10 10 否


